
深圳私募基金管理人跨区变更地址需要前置审批吗？

产品名称 深圳私募基金管理人跨区变更地址需要前置审批
吗？

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嘴社区沙嘴路8号红树
华府A栋18层1805

联系电话  13058071591

产品详情

当出现私募基金管理人经营场所与实际经营地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就有可能出现合规的法
律风险。因此，我们通常会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变更经营场所，以避免被工商行政机关处
罚的风险。但是，实践中，可能存在经营场所无法变更的情况。例如，私募基金管理人虽
然在北京登记注册，但实际经营地却在外地。虽然此种情况下，该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选
择实际经营地设立分公司，但是“e租宝”事件后，工商机关在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
权管理等机构注册方面十分谨慎，可能不接受新设此类分支机构。

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经营场所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的问题，基金业协会并未持绝对禁止的
态度。根据基金业协会于2016年5月27日发布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部分第5条，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经营场所与实际场所不一致的，基
金业协会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律师事务所如实申报。此外，基金业协会2016年9月上线
使用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新系统“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上传
申请机构实际经营地照片。

除地址外，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更换要求又是哪些呢?接下来带您了解更换流程：

(一)《专项法律意见书》

需要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的情形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基金业协会”)
于2016年2月5日颁布并实施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



事项的公告》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申请变更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重大事项或中国基金业协会审慎认定的
其他重大事项的，应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析言之，对于已经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变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在向基
金业协会申请重大事项变更登记时，必须同时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

(二)《专项法律意见书》撰写的注意事项

1、变更重大事项信息及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及时性。依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已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报告”。基于前述规
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发生前述重大事项变更时，应当及时向基金业协会进行报告。因前述
事项的变更登记需要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在进行变更之前，聘
请律师介入、给予必要协助，也有利于受聘律师能够在变更情况发生后及时完成《专项法
律意见书》出具，并在基金业协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系统中相关
重大信息变更的更新及《专项法律意见书》的上传提交。另外，对于在一段时间内进行的
多项重大事项变更的情形，如果实际可行，我们不建议长时间等待、集中办理，仅出具一
份《专项法律意见书》。虽然该种做法可能会从某种程度上节约时间成本，但也一定程度
上人为增加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审核通过的难度。

2、同时变更多项重大事项时《专项法律意见书》撰写的建议就《专项法律意见书》的撰
写格式，基金业协会目前并无明确要求。虽然对于同时变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的若干项的情形，基金业协会接受针对同时变更的多项重大事
项合并出具一份《专项法律意见书》，但根据我们目前的实践经验，从便于基金业协会审
核人员抓住核查重点的角度出发，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同时发生多项重大事项变更时，也可
以考虑针对每项重大事项的变更单独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而不是合并出具一份《专
项法律意见书》。

私募基金公司规范经营的同时肯定会涉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那么如何进行私募基金公司
股东/法人变更呢?又需要哪些材料加以说明，接下来带您解读：

一、私募基金重大事项变更：

私募基金重大事项变更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及相关内容变更、重大违法
规情况、主要投资基金类型及业务变更、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变更、实际控制人变更
、股东/合伙人变更、管理人依法解散、撤销、破产的等情形。私募基金变更新股东，属
于重大事项变更，属于私募基金公司应当尽到报告的责任，向基金业协会提交股东会议的



决定书、新任股东的身份证、私募基金营业执照等材料。

二、私募基金公司变更新股东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已有管理规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办理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的重大事项变
更申请时，除应按要求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外，还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如下
：

1、充分说明变更事项缘由及合理性。

2、已按基金合同、基金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股东大会或合伙人会议的相关表决程序。

3、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基金公司章程或者
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向私募基金投资者就所涉重大事项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了信息
披露。

私募基金管理人做跨区变更，股权变更，实际控制人变更，法人变更，是需要去金融办从
十月份开始增设了对私募基金的联合上会评审，只要满足条件即可完成审批。

三、私募变更流程

1、 收集资料，通过四个窗口递交材料，出推荐函给到金融办

2、 金融办联合审批(工商，金融办，证监局、协会)，出评审意见

3、 做工商变更

4、 如果涉及法人和实际控制人变更，则需要出具法律意见书

5、 中基协变更（要求高于中基协的标准与要求）



在实践中，私募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情况也呈现不同的状态。一些私募机构在其适当性
义务的履行方面做的较为完善，但市场中也不乏因为适当性义务的履行不到位而受到监管
处罚的私募机构。从多地证监局对于某些私募机构存在的适当性义务履行不完善问题而作
出的行政处罚来看，私募机构适当性义务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合规问题包括在销售过程中与
不具备代销资质的主体合作推介产品、未对产品进行适当的风险评级、未对投资者风险承
受能力与被投资产品的风险评级进行适当的匹配、在网点营销时未严格执行对投资者风险
告知过程的“双录”要求、未对普通投资者进行特别的风险告知、未妥善保管在履行适当
性义务过程中的档案材料等多种情形。

由于现存规则体系对于私募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方面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私募机构履
行适当性义务不仅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全面配套、在人员上进行妥善安排、在内部系统以及
评估数据库的搭建上进行配置、在执行过程、话术安排、投资者管理、匹配流程、法律文
本上进行完善，还需要注重推介过程中细节的执行，确保不因细节执行不到位导致合规问
题。

详情及其他疑问请联系本网页右上角号码（微 信同号），或扫描网页左侧二维码添加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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